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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行业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产中介机构：

近期，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呈多点爆发态势，中、高风险

地区明显增多。引起此次爆发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潜

伏期短、病毒载量高、传播速度快，危险性较大。为进一步

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办公场所病毒消杀工作

各企业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复杂形势，继续绷紧疫情防

控这根弦，做好企业及员工的疫情防护。定期对办公场所进

行病毒消杀，尤其是人员接触频繁的电梯按钮、楼梯扶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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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把手等部位，要加大消毒频率。

二、做好营业场所防控工作

各企业应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确保员工做好自身防

护，所有进出营业场所人员须佩戴口罩、测量体温、查验健

康码并做好信息登记。特别是在售楼部等人员流动量大的场

所，要从严控制并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，严格控制场所

内人员数量，防止人员聚集。必要时设置安全社交距离“一

米线”、分时段接待购房者或尽量采取线上方式举行。

三、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

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最经济、最有效的手

段，针对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株，疫苗仍然具有较好保护性。

各企业应积极组织员工尽快接种新冠疫苗，并统计因有禁忌

症或其他原因无法接种人员信息。要求尚未接种新冠病毒疫

苗的员工积极进行预约接种；已经接种但尚未按照说明完成

接种程序的人员，在达到间隔时间后，要尽早完成后续接种

工作。

四、做好防护物资储备工作

各企业应确保员工在工作期间所需口罩、手套、体温计、

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储备充足，坚持“宁可备而无用，不可用

而无备”的原则，抓实抓细防控物资的储备工作。

五、做好员工外出登记及返回管控工作

要加强培训宣传，增强员工风险防范意识。为避免出市

旅行带来的旅途感染和市外感染风险，坚持非必要不出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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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，尤其是不要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有本土疫情发生

的城市，并提醒和引导员工暂缓出市旅游。如确需前往，务

必做好个人防护。企业人员前往外省、市的，应做好人员行

程信息登记，从中、高风险地区返回员工应在 12 小时内向

街道、社区报告，积极配合落实健康管理措施。

六、提高应急处突能力

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是企业疫情防控第一

责任人，要亲自抓防控措施落实，决不能松懈麻痹。要树牢

红线思维和底线思维，不断培训、反复培训，做到人人重视

疫情防控。要指定专人落实企业疫情防控工作，结合实际情

况制定应急预案，并组织防控演练，提高企业在疫情防控方

面处突能力。

2021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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